
关于开展科级干部、党员学习贯彻
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培训的通知

各院级党委：

根据工信党建组办〔2026〕3号《关于开展部系统科级以下

干部、党员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培训的通知》文件

要求，学校将组织开展科级干部、党员学习贯彻全会精神教育培

训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培训对象

科级干部、党员，已经参加过“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集

中轮训”的，可不再参训。

二、培训内容

集中学习“‘十五五’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、重大原

则和根本保证”和“‘十五五’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”

2次课程，开展 1次研讨。课程由中央党校（国家行政学院）骨

干教师讲授。

课程视频可通过共产党员网（12371.cn）首页“乡科级以下

干部、党员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培训课程”栏目开

展学习。

三、培训时间和方式

各院级党委自行组织集中学习研讨，集中学习研讨不少于 2

个半天，并于 2026 年 5月 15日前完成。可结合“三会一课”、



主题党日、青年理论学习小组等，以集中的学习方式收看视频课

程，并结合实际组织研讨交流。对因工作及其他特殊情况不能按

计划参训的，及时组织安排集中的补学补训，对年老体弱、行动

不便的党员，不作硬性要求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各院级党委要高度重视，加强统筹协调、督促指导，切实抓

好培训的组织实施，确保按时实现应训尽训并取得实效。请各院

级党委于 2026年 5月 18日前将培训情况（见附件）报送至党校

邮箱 nhdx@nuaa.edu.cn。

联 系 人：庞小燕

联系电话：84892749

附件：科级干部、党员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培

训情况表

党委组织部/党校

2026年 3月 24日

mailto:nhdx@nuaa.edu.cn。

